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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柳

工公司）系第4788563号、第4788561号注册商标相

关权利人，同时系liugong.cn、liugong.com、liugong.

com.cn域名的注册人。广西柳工公司产品及商标

先后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装备工业品牌价值

50强”称号，其生产的装载机销量为全球首位。

后广西柳工公司发现，山东宇钖重工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原名山东柳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东宇钖公司）在其企业官网、宣传手册展示

的产品及厂房显著位置标注“柳装重特”“LZLG”等

标识，以及使用“liugongjixie.com”域名的行为，莱

州辰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辰宇公司）在

产品上使用“LZLG”标识，侵犯了广西柳工公司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山东宇

钖公司、莱州辰宇公司、任某、潘某停止侵权并适用

惩罚性赔偿。

【庭审直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山东宇钖公司、莱州辰

宇公司使用“LZLG”标识、“liugongjixie.com”域名的

行为，侵犯了原告广西柳工公司第 4788563、

4788561号商标权，因涉案商标知名度高，山东宇钖

公司、莱州辰宇公司明显故意“搭便车”，且山东宇

钖公司、莱州辰宇公司系重复侵权，故对山东宇钖

公司、莱州辰宇公司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

【裁判结果】

2021年10月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山东宇钖公司、莱州辰宇公司停止侵害该商标权的

行为，即停止使用“LZLG”标识，并赔偿原告广西柳

工公司经济损失及因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支出220

万元，被告任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并提起上诉。最终，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保护力度的
典型案件。法院结合原告商标知名度、被告存在重
复侵权行为等因素确定适用惩罚性赔偿。在确定
赔偿基数方面，法院结合被告网站中的宣传，认为
原告提出的年产量的计算方式较为合理。在确定
赔偿倍数方面，既考虑到被告主观过错明显，又考
虑到由于权利人没有及时积极的主张权利，对侵权
损失的扩大有一定的责任，确定被告赔偿数额为其
侵权获利的三倍。本案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在
实践中的适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类案裁判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被告故意“搭便车”重复侵权
法院判决三倍惩罚性赔偿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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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青岛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系“一种底层混凝土

水泥仓上置式环保型搅拌站”“一种骨料暂存仓防

卡料卸料门”“骨料配料机”“骨料暂存斗”等四项技

术秘密权利人。2017年至2019年，梁某、刘某利用

在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担任技术人员的职务便利，

在离职后将上述技术秘密披露给青岛某机械有限

公司使用并申请专利，造成技术秘密被公开。史某

为青岛某机械公司实际负责人，明知梁某、刘某提

供的图纸和技术方案为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所有，

仍在该公司使用。经鉴定，涉案技术秘密的市场价

值为人民币1010万元，青岛某机械公司技术资料与

产品中的技术信息与其具有同一性。

2019年3月19日，犯罪嫌疑人史某、梁某、刘某

被刑事拘留。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

中指控被告人史某、梁某、刘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直击】

法院经审理认为，技术秘密的秘密性系针对整

体技术方案，而非要求其中每一个技术特征都不为

公众所知悉，涉案技术方案构成商业秘密。被告人

史某作为青岛某机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梁

某、刘某系青岛某机械公司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

该三人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

密的要求，在青岛某机械公司披露、使用所掌握的

商业秘密，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史某、梁某、刘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予以确认。被告

人史某、梁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

对所有的犯罪事实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对其减轻处

罚。被告人史某、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可对其从轻处罚。

【裁判结果】

2021年4月8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以侵

犯商业秘密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史某有期徒刑

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梁某有

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

刘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梁某不服，并提起上诉。

2021年8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离职员工披露原企业技术秘
密引发的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是否构成技
术秘密不能仅以该技术方案申请专利后部分权
利要求被无效，或部分技术特征为公知技术为由
否认其秘密性，而应以技术方案整体作为判断对
象。本案被害公司与被告人所在企业存在一系
列因离职引发的知识产权诉讼，法院通过刑事判
决严厉打击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通过专
利权属之诉将已被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归还给
真正的权利人，通过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
责任之诉弥补了非法占有他人知识产权后恶意
诉讼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全方位保护了知识产
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入选 2021 年山东法院十
大知识产权案件。

离职员工披露原企业技术秘密
涉案市场价值1010万元 三被告人悉数获刑

【案情简介】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拉扎斯网络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系“饿了么”平台经

营者，为商户和消费者提供在线外卖、即时配送和餐

饮供应链等业务。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三快在线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三快公司）系“美团外卖”平台的经营

者，提供与“饿了么”类似的外卖平台服务。

上海拉扎斯网络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经

调查发现，“美团外卖”对青岛市即墨区同时入驻两

平台的商户，通过改变跨平台商户的配送范围、降

低商户的曝光率、回收商户的优惠活动、强制商户

参加优惠等方式，强迫商户使用“美团外卖”的独家

服务。上海拉扎斯网络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

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北京三快在线公司、北

京三快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连带赔偿

原告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00万元。

【庭审直击】

法院经审理认为，“饿了么”与“美团外卖”均为

互联网餐饮外卖服务平台，两个平台的用户群体和

服务对象高度一致，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美团外卖”

经营者强迫商户“二选一”的行为损害了“饿了么”平

台、商户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

序，被告北京三快在线公司、北京三快公司的行为构

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

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2021年9月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北京三快在线

公司、北京三快公司停止涉案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原告上海拉扎斯网络公司、上海拉扎斯

信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万元。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并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由此引发的平台不
正当竞争和垄断问题也愈发引人关注。保持用户忠
诚度是互联网经营者的天然需求，但是实现的手段
和采取的措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能强制用
户取消与其他经营者的市场交易机会，强迫用户“二
选一”。本案中，原告上海拉扎斯网络公司、上海拉
扎斯信息公司并未将行政程序前置，而是直接选择
司法救济。法院通过对“二选一”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的认定，有效遏制了互联网平台的恶性竞争，有效
规范了互联网行业竞争秩序。本案被写入《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并入选2021年山东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饿了么”诉“美团”强制“二选一”
法院判决停止侵权赔偿100万元

【案情简介】

2003年9月23日，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汉涛信息公司）成立，系“大众点评”

平台的经营者。2020年9月，上海汉涛信息公司发

现，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

简易付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铁鱼霸王餐”微信小

程序，通过微信公众号“铁鱼霸王餐”与“大众点评”

平台上的部分商户联系并签订广告服务合同，在多

个微信群发布任务，组织人员对特定商户在平台上

的店铺及服务进行“刷单”“刷好评”、虚假交易等，

帮助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从

中牟取利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青岛简易

付公司、刘某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

上海汉涛信息公司经济损失500万元。

【庭审直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青岛简易付公司以营利为

目的组织“刷单炒信”，提供针对“大众点评”平台的店

铺点赞、上门好评、人工店铺收藏、增加店铺访客量和

浏览量等有偿服务，进行虚假交易、好评、炒作信用，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违背了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道德，青岛简易付公司的上述行

为造成了“大众点评”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不真实，影响

了原告上海汉涛信息公司的信用评价体系，损害了上

海汉涛信息公司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构成不正当竞争，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鉴于上海汉涛信息公司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

损失和青岛简易付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具体数

额均无足够证据证明，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酌

情确定青岛简易付公司向上海汉涛信息公司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30万元。青岛简易付公司唯

一股东刘某对该公司因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承担的

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2021 年 6 月 3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青岛简易

付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上海汉

涛信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30万元，被告刘

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服

判息诉。

【典型意义】

“刷单炒信”是利用刷单方式炒作网络经营者
信誉，不正当地提高网络经营者商誉的行为。该行
为不仅对具有竞争关系的网络经营者造成信誉的
损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也会使“点
评”平台丧失信誉、失去公众认可，更会误导消费者
做出与客观情况相悖的判断，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本案通过对“刷单炒信”行为的认定，严厉
打击了此类网络“作弊”行为，有力维护了开放、共
享、公平、有序的互联网经济秩序。本案入选2021
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2021年山东法院十
大知识产权案件。

开发程序组织“刷单刷好评”牟利
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判赔30万元

【案情简介】

江苏金浦顺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

浦顺橡塑公司）系“一种废旧轮胎橡胶回收脱硫用塑化

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该专利目前处于有效期内。

2020年9月，江苏金浦顺橡塑公司发现，山东东

盛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东盛橡胶

公司）侵犯涉案专利，遂向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出行政处理请求。2020年12月4日，日照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裁决，认为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

涉案专利保护范围，驳回江苏金浦顺橡塑公司的全

部请求。江苏金浦顺橡塑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行政裁决书，并重新作出行政裁决书。

【庭审直击】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专利明确限定了“加热

外壳”的技术特征，该限定是明确的，不能将“实现

壳体内部温度控制的方式”均认为是采用了基本相

同的手段，否则即扩大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

控侵权产品使用的“冷却外壳”不能与原告江苏金

浦顺橡塑公司专利中技术特征“加热外壳”构成等

同，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裁决合法，应

予维持，原告江苏金浦顺橡塑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2021年2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江苏金浦顺橡塑公司的诉

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对行
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对侵权判定中等
同特征的认定作出准确的判断。通过积极履行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强化行政行为程序
正当性和实体标准合法性的审查，有效促进了知
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进
一步促进了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对胶东半岛知
识产权司法与行政的一体化保护起到了有效的
推动作用。本案入选 2021 年山东法院十大知识
产权案件。

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专利保护范围
专利权人不服行政裁决提行政诉讼被驳回


